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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几点思考

    【中】龚晓莺 杨小勇 刘爽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

动理论加以发展, 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 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对我国

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劳动价

值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本质不同，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直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经济问题。

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

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 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

” ”界定好了 生产劳动 ，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

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

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

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

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

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

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

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

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 ” ” ”首先，必须把 生产劳动 和 物质生产劳动 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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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 生产劳动 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

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

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

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

”第十四章说过： 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

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

”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 马克思还

”说： 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

”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

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

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

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

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

” ” ” ”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 生产劳动 与 物质生产劳动 区分

” ” ” ”开来，将社会主义 生产劳动 的范畴在 物质生产劳动 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 ” ” ”其次，必须使 生产劳动 与社会主义的 生产目的 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一卷第十四章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

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

” ”是生产工人。 马克思还说： 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

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

”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

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

” ” ” ”这就使资本主义的 生产劳动 与资本主义的 生产目的 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

” ” ” ” ” ”的 生产劳动 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 生产目的 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 生产

” ” ” ”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 生产劳动 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 ，社

” ” ” ”会主义 生产目的 只能通过社会主义 生产劳动 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

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

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

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

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

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

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

352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四届论坛 法国·巴黎

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

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

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

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

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

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

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 生产劳动 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

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

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

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

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

的外延加以扩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

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

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

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

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

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

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入商品的范

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

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

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

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

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

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

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

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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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入交换领域的

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入交换领域成了

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

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

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

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

” ” ”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和 商

”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 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

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

” ”思的劳动价值论中 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

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

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

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

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就必须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本

文认为，可将特定时期社会总商品的价值区分为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物化

” ”劳动的价值、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三部分，将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的判断，改

” ”为 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 。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大小可以通过假定

人类活劳动生产与进入交换领域的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等量的相同使用价值所需

消耗的一般人类劳动来换算。于是，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新的判断：劳动始终是衡量

商品价值大小的依据。

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我国实行按

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

 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 而一个社会能够拿来分配的对象只应是劳动创

造的新增价值，我们已经认定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生产要素所有者参

与分配的合理性是什么？本文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于：生产要素是

劳动创造价值的物质条件，也是前提条件，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吸收器或物质载体，

离开了生产要素，劳动作为一种活动就无从产生，劳动也就无法创造价值。这里的逻

辑是：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提供生产要素创造劳动条件，使劳动得以产生，然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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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创造价值。既然如此，劳动者就不能独占劳动创造的价值，而要将其中一部分让渡

给生产要素所有者，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创造劳动条件的报酬，也是生产要素所有

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也可以看成是劳动者用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向生产要素所

有者购买劳动条件。生产要素所有者有权要求有偿创造劳动条件，劳动者不能要求生

产要素所有者无偿创造劳动条件。劳动条件的价格（或者劳动者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

者的价值占劳动创造的总价值的比例）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稀缺

性以及生产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谈判力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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